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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組織規程（核定本）  

108年 6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
教育部 108年 7月 24日臺教技(二)字第 1080098102號核定（溯自 108年 2月 1日生效） 

109年 12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
教育部 110年 1月 26日臺教技(二)字第 1100009599號核定（溯自 108年 8月 1日生效） 

 

第  一  條   本規程依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組織規程

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高科大)附設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
附設進修學院(以下簡稱本校)，配合政府發展成人進修教育政策

及國家經建需要，使在職青年或社會人士在工作之餘，得以進修

深造，提高其教育程度，傳授實用技藝，以增進知識與技能，並

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有關規定辦理之。 

第  三  條   本校設二年制機械工程系、電機工程系、土木工程系、工業

工程與管理系、觀光管理系、企業管理系、國際企業系、會計資

訊系及應用英語系等九系。 

第  四  條   本校校長，由高科大校長兼任之。 

第  五  條   本校置校務主任一人，由校長就高科大專任副教授以上聘兼

之，秉承校長之命處理校務事宜。 

第  六  條   本校置秘書一人，由校長就高科大主任秘書或薦任以上職員

聘兼之。 

第  七  條   本校各系置系主任一人，由校長就高科大相關系主任聘兼

之。 

第  八  條   本校置主計室主任及人事室主任各一人，由高科大主計室主

任及人事室主任兼任。本校主計、人事業務，由高科大主計室、

人事室兼辦。 

第  九  條   本校設教務、學務及綜合行政三組，每組置組長一人，各組

組長由校長就高科大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員聘兼之或由高科大

薦任以上職員兼任，並置專任幹事若干人，由校長指派高科大職

員兼任或依聘僱相關法規進用。 

  前項依聘僱相關法規進用之專任幹事，僅限九十二年四月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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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已進用者，並至離職時為止。 

第  十  條   本校設校務會議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，由校長、校務主任、

秘書、各系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主計室主任、各組組長、學生議

會及學生會代表組成之，會議由校長主持。 

第 十一 條   本校設教學會議，議決有關教務及學務之重要事項，由校務

主任、教務組長、學務組長及各系主任組成之，校務主任為主席，

必要時主席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二 條   本校學生得依學校規定成立學生社團，各系得成立系學會，

其辦法另定之。 

第 十三 條   本校得因應社會需要，報請增設其他系組及研究所，並與國

內外機構辦理建教合作。 

第 十四 條  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五 條   本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。 

第 十六 條   本規程經高科大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可報請教育部核定

之。修正時，由本校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或由本校一

級主管提出修正案，經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

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修正，陳校長核可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

行。 

 


